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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C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研究
孙焕玉

服务模式所涉及到的安全管理、税银库

一体化建设等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法

律规范。

（二）税务登记难以实行。由于 C2C

电子商务的主体难以明确，交易地点虚

拟化，交易时间隐匿性高，给税收登记

造成极大的困难，严重冲击我国传统的

税收登记管理模式，税务机关监管难度

增大。许多 C2C 个人网店并没有进行工

商注册，也没有实体门面经营，更没有

全面完整的会计核算，完全依靠 C2C 门

户网站进行商务活动，因此纳税主体分

布区域广的特点给税务、工商等监管部

门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三）税目税率难以界定。一是税

目问题。网店并不是按照企业形式进

行注册的，而是店主以个人身份开的

店，在我国原有的法律条文里并没有

相应的规定和规章制度对这种形式的

商务活动进行具体的规范，因此个人

网店征税采用什么税目是亟需解决的

问题。二是税率问题。对个人网店征税

势必会提高网店的经营成本，这些成

本就很有可能转嫁给消费者，商品价

格也会水涨船高。C2C 个人网店经营成

本的上升，销售产品价格的上涨，将给

整个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影响，我

国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增速必然将

减缓。

（四）无纸交易难以监督。对 C2C

电商征税的另一难点是如何核实个人

网店的真实营业额，网店收支、会计数

据的电子化、无纸化，给税务机关带来

难以监督的实际问题。如果仅仅依托电

子发票，会存在消费者图方便和便宜放

弃索要发票的情况 ；如果税务部门依

托第三方机构和银行，根据经营者银行

往来资金进行监督，也存在有些卖家为

了提高信用等级，自己掏钱“刷”销量

的情况。

（五）管辖机构难以确定。由于个

人网店分布区域广，遍及全国各地，因

此还涉及管辖权的问题。目前有很多

小城市的农村依靠本地特有的资源在

网上开店，如专卖坚果炒货的浙江省

杭州市临安市白牛村、专卖草柳编制

品的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安柴村。这

些村庄里活跃的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

庭户数 10% 以上、电子商务年交易额

达到 1000 万元以上，形成了一个又一

个“专业淘宝村”。这些网店虽然年收

益不错，能够达到纳税水平，但对于传

统的税收征管模式来说，如何监管和

取证是个难题。因此，在征税环节中，

由哪一级别的税务机关负责，采取哪

种方法取证？这些问题都摆在了税务

近年来，电子交易由于拥有众多便

利，如无国界性、对象虚拟化、交易成本

低、交易效率高，逐渐成为众多企业开

展业务的首选。其中，C2C，即 Customer 

（Consumer） to Customer （Consumer）， 是 个

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交易类型，发

展迅猛。截至 2014 年 12 月，C2C 个人网

店数量达 918 万家。据中国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网络零售市

场交易规模已达 28211 亿元，同比增长

49.7%。面对巨大的网络零售交易规模，

我国现有的税收体系和征管手段还不足

以对电子商务进行全面有效的管理，使

得长期以来电子商务税收流失相当严重。

据估算，仅 C2C 电商的一年未缴税金就

高达数百亿元。电子商务征税的必要性

已经无需多言，如何征税成为亟待解决

的热点问题。

C2C电子商务发展给传统税收

管理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一）电子税收法律不健全。一是

缺乏纲领性立法。如在电子税务方面的

立法，虽然国家在税收信息化建设方面

有“金税”工程的规划，但是还没有一

个专门针对电子税务建设方面的纲领

性法律。二是现有法律规定不完善，存

在缺位现象。如对电子税务环境下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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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面前。

（六）人才和技术支撑作用不强。推

进电子税务环境下纳税服务模式的建设

需要大量既熟悉税收业务，又熟悉计算

机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但是目前

税务部门 60% 以上是财税专业人员，计

算机专业人员不到 10%，这种人才结构

并不能适应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征管的

要求。因此，目前电子商务新型税收征

管的主要困难还是电子技术支撑不强的

问题。

相关政策建议

（一） 加强征税对象信息采集，实

行全国性登记号码和纳税人识别号制

度。对纳税人进行登记是掌握纳税信息

的起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用全国性

的纳税人鉴别号码，运用计算机对纳税

人信息资料进行管理，美国甚至借用社

会保险号码进行税务登记。因此在现

代化税收征管中，建立全国性的纳税人

登记号码和实现纳税人资料管理的信

息化是十分重要的。目前，在经济发展

新常态下，税收征管全国性改革已经拉

开帷幕。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的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 （ 征求意见

稿 ）》，未来国家将实行统一的纳税人识

别号制度，纳税人识别号将实现社会全

覆盖，税务部门可以通过根据每个人特

有的识别号进行税务管理。下一步，应

切实推动此项改革的进程。针对 C2C 电

商，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出与 C2C 门户网

站、第三方交易平台合作，要求网络交

易平台向税务机关提供 C2C 电商的登

记注册信息。

（二）充分利用银行、C2C 门户网

站，由纳税人进行电子申报纳税。首先

由税务机关或要求 C2C 门户网站统计

个人网店销售的商品交易类别，并设

置相应类别商品的税率，并将该门户网

站与税务机关网站进行链接。要求 C2C

门户网站，如淘宝网、拍拍网等，在卖

家店铺管理主页的菜单栏中设置“申报

纳税”板块，在该板块中，纳税人可以

自行选择其出售商品的税种及税率类

型，能够生成《电子商务纳税申报表》。

若月销售额达到纳税额度，纳税人可通

过“申报纳税”板块链接访问税务机关

的网站，进行绑定身份证件的用户注册

及登录，并对纳税申报表进行电子签字

盖章，接着将申报资料发送到税务机关

电子商务纳税系统进行检验审核，税

务机关将电子审核回执单发送给纳税

人在税务机关网站上注册的用户。若

纳税人填写的纳税申报表被审核通过，

税务机关电子商务纳税系统会将纳税

资料的数据信息传输到银行数据交换

系统，由银行进行自动划拨至国库，并

由银行向纳税人发送银行收款单，完成

电子申报。

（三）开发专门针对个人网店的电

子发票，实现信息管税。发票是纳税申

报以及税务检查的重要依据，我国已在

试点推广电子发票，但其并非针对网络

购物和电子商务征税，因此必须实行能

用于电子商务的电子发票，开发专门针

对个人网店的电子发票形式。税务机关

可以网上交易平台为中介，在支付宝等

网上交易平台放置足量可供下载的电子

发票，采取一笔交易绑定一张电子发票

的形式（若消费者采取不同网店“合并

付款”的方式，则对应绑定与网店数目

相同张数的电子发票），发票的内容包

含具体商品所对应类别代码、该类别商

品的税率、商品具体信息等。就如同一

笔交易对应一份快递单据一样，商品完

全可以绑定电子发票，并且消费者同样

可以对商家的电子凭证服务进行评价。

税务机关则可根据放置在第三方交易平

台中被下载使用的电子发票进行税收审

批工作。

（四）加强电子税务服务，完善信

息交流平台、电子监督举报窗口、电子

行政复议服务等。信息交流平台是税

务机关与电子商务纳税人交流的窗口，

通过信息交流平台，税务机关可以发

布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信息，电子商务

纳税人可以对税务机关的管理方式提

出建议，保证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健

康发展。电子监督举报窗口则是专门

针对消费者的，消费者可以在消费过

程中对商家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义务

向税务机关进行举报。电子行政复议

是税务机关在互联网上为纳税人提供

的行政复议服务。一方面，纳税人可以

在互联网上向税务机关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并上传相关电子资料信息。另一

方面，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行政复议

结果进行反馈。

（五）通过进一步发展电子税务，降

低税收遵从和管理成本。电子税务环境

下的纳税服务模式能够降低纳税人的税

收遵从成本。一是降低时间遵从成本。

纳税人足不出户就能够办理相关纳税事

务，节省了纳税人的时间。二是降低货

币遵从成本。通过电子申报，纳税人只

需运用鼠标选择必须电子申报表中个人

必须填写的项目，可以减少对税务代理

的报酬支出以及纳税发生的交通费用。

另外，从短期来看，推进电子税务环境

下新型纳税征管模式的建设会导致税务

管理成本的增加，但是从全面、发展的

眼光看，则会带来税务管理成本的大幅

降低和税务机关工作效率的极大提高。

加强电子税务的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

管税，是我国税务管理的长期发展趋

势，依赖于电子税务平台的初步建成。

许多前期成本投入（如计算机的购置、

相关设备的更新换代、网络的铺设）必

不可缺，但却是一次性投入，建成后将

能够缩短信息传递和处理的时间，减少

纳税服务人员的需求人数，从而大幅降

低税收管理成本。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

金融学院）         

  责任编辑 张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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